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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7)摘要

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一次性使用吸痰器,包

括注射器、负压管、储液罐和吸痰口，所述注射器

的左端安装有把手，所述注射器内设置有活塞

杆，且活塞杆的左端延伸设置在注射器的左侧，

所述活塞杆的右端固定有活塞，且活塞设置在注

射器的内部，所述注射器的右端安装有负压管，

所述负压管的顶部设置有气管，所述气管内安装

有单向阀，所述负压管的中间部分设置有负压计

量器。本实用新型通过注射器、活塞杆和把手的

配合使用，能够手动产生负压装置，达到手动吸

痰的目的，通过气管和单向阀的配合使用，能够

进行连续吸痰作业，通过负压计量器的使用，能

够计量所产生的负压的大小，避免负压过大引起

人体不适或者负压过小而导致装置不能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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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种一次性使用吸痰器,包括注射器(3)、负压管(4)、储液罐(13)和吸痰口(18)，其

特征在于：所述注射器(3)的左端安装有把手(1)，所述注射器(3)内设置有活塞杆(10)，且

活塞杆(10)的左端延伸设置在注射器(3)的左侧，所述活塞杆(10)的右端固定有活塞(2)，

且活塞(2)设置在注射器(3)的内部，所述注射器(3)的右端安装有负压管(4)，所述负压管

(4)的顶部设置有气管(11)，所述气管(11)内安装有单向阀(5)，所述负压管(4)的中间部分

设置有负压计量器(12)，且负压计量器(12)位于气管(11)的右侧，所述负压管(4)的右端连

接有储液罐(13)；

所述储液罐(13)上连通有伸缩管(6)的一端，伸缩管(6)的另一端安装有软管(17)，所

述软管(17)内的顶部设置有注射管(8)，所述软管(17)顶端的右侧安装有连接管(14)，且连

接管(14)的底端穿过软管(17)壁与注射管(8)相连通，所述连接管(14)的顶端安装有上盖

(7)，所述软管(17)表面的一侧设置有刻度线(15)，所述软管(17)上设置有咬塞(16)，且咬

塞(16)设置在气管(11)的右侧，所述软管(17)的右端设置有吸痰口(18)，所述注射管(8)的

右端设置有出液口(9)，且出液口(9)位于吸痰口(18)的上方。

2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使用吸痰器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把手(1)为环状结

构，且活塞杆(10)的左端设置在把手(1)的右侧。

3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使用吸痰器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吸痰口(18)上设置

有吸痰孔。

4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使用吸痰器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活塞(2)与注射器

(3)为活动连接。

5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使用吸痰器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咬塞(16)与软管

(17)为活动连接。

6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次性使用吸痰器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出液口(9)设置在

软管(17)的右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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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一次性使用吸痰器

技术领域

[0001]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设备技术领域，具体涉及一种一次性使用吸痰器。

背景技术

[0002] 吸痰器主要对伤病员进行常规吸痰、气管切开等处理，它是救治病人的必备医疗

器械，在抢救危重病人时需及时清理呼吸道的痰及液体，否则病人会被痰及液体阻塞气管

无法呼吸而死亡。目前医院用于吸痰的医疗器械一般是电动吸痰器，由于操作复杂、体积

大，携带不便，不能在没有电源的地方、野外急救、家庭出诊等携带使用，而市场上存在一些

手动的吸痰器，虽然能在进行消毒后多次使用，但在实际清洗时，往往会清洗人员的失误，

导致清洗不干净，这样必不可免的会对病人造成二次伤害，为了解决上述所出现的问题，本

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一次性使用吸痰器。

实用新型内容

[0003]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一次性使用吸痰器，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

的问题。

[0004]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，本实用新型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：一种一次性使用

吸痰器,包括注射器、负压管、储液罐和吸痰口，所述注射器的左端安装有把手，所述注射器

内设置有活塞杆，且活塞杆的左端延伸设置在注射器的左侧，所述活塞杆的右端固定有活

塞，且活塞设置在注射器的内部，所述注射器的右端安装有负压管，所述负压管的顶部设置

有气管，所述气管内安装有单向阀，所述负压管的中间部分设置有负压计量器，且负压计量

器位于气管的右侧，所述负压管的右端连接有储液罐；

[0005] 所述伸缩管的左端与储液罐相连通，所述伸缩管的右端安装有软管，所述软管内

的顶部设置有注射管，所述软管顶端的右侧安装有连接管，且连接管的底端穿过软管壁与

注射管相连通，所述连接管的顶端安装有上盖，所述软管表面的一侧设置有刻度线，所述软

管上设置有咬塞，且咬塞设置在气管的右侧，所述软管的右端设置有吸痰口，所述注射管的

右端设置有出液口，且出液口位于吸痰口的上方。

[0006] 优选的，所述把手为环状结构，且活塞杆的左端设置在把手的右侧。

[0007] 优选的，所述吸痰口上设置有吸痰孔。

[0008] 优选的，所述活塞与注射器为活动连接。

[0009] 优选的，所述咬塞与软管为活动连接。

[0010] 优选的，所述出液口设置在软管的右侧。

[0011]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：该一次性使用吸痰器结构简单合理、经济实用，通过注射

器、活塞杆和把手的配合使用，能够手动产生负压装置，达到手动吸痰的目的，通过气管和

单向阀的配合使用，能够进行连续吸痰作业，通过伸缩管的使用，调节装置的长度，通过负

压计量器的使用，能够计量所产生的负压的大小，避免负压过大引起人体不适或者负压过

小而导致装置不能工作，通过刻度线的使用，能够观察到软管进入人体的长度，避免由于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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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呼吸道的软管过长，引起人体不适，通过咬塞的使用，通过病人咬住咬塞，分散注意力来

减轻病人痛苦，通过注射管、连接管和出液口的配合使用，能够注射药物，对不易吸取的痰

进行稀释。

附图说明

[0012]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；

[0013]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正视图；

[0014] 图3为本实用新型出液口和吸痰口结构示意图。

[0015] 图中：1、把手；2、活塞；3、注射器；4、负压管；5、单向阀；6、伸缩管；7、上盖；8、注射

管；  9、出液口；10、活塞杆；11、气管；12、负压计量器；13、储液罐；14、连接管，15、刻度线；

16、咬塞；17、软管；18、吸痰口。

具体实施方式

[0016]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，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

清楚、完整地描述，显然，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，而不是全部的

实施例。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

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，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。

[0017] 请参阅图1-3，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：一种一次性使用吸痰器,包括注射

器3、负压管4、储液罐13和吸痰口18，注射器3的左端安装有把手1，把手1为环状结构，且活

塞杆10的左端设置在把手1的右侧，注射器3内设置有活塞杆10，且活塞杆10的左端延伸设

置在注射器3的左侧，活塞杆10的右端固定有活塞2，且活塞2设置在注射器3的内部，活塞2

与注射器3为活动连接，注射器3的右端安装有负压管4，负压管4的顶部设置有气管11，气管

11内安装有单向阀5，负压管4的中间部分设置有负压计量器12，且负压计量器12位于气管

11的右侧，负压管4的右端连接有储液罐13；

[0018] 伸缩管6的左端与储液罐13相连通，伸缩管6的右端安装有软管17，软管17内的顶

部设置有注射管8，软管17顶端的右侧安装有连接管14，且连接管14的底端穿过软管17壁与

注射管8相连通，连接管14的顶端安装有上盖7，软管17表面的一侧设置有刻度线15，软管17

上设置有咬塞16，且咬塞16设置在气管11的右侧，咬塞16与软管17为活动连接，软管17的右

端设置有吸痰口18，吸痰口18上设置有吸痰孔，注射管8的右端设置有出液口9，且出液口9

位于吸痰口18的上方，出液口9设置在软管17的右侧。

[0019] 使用原理：使用时，将软管17插入病人的咽喉部位，病人咬住咬塞16，使用者握住

把手1，推动活塞杆10，由注射器3内产生负压，通过负压管4抽出储液罐13的空气，使储液罐

13内产生负压，将痰液经过吸痰口18吸取，进入软管17，在进入伸缩管6，最后进入储液罐13

中，使用时，通过单向阀5的作用，将注射器3中的空气经过气管11排出，使用时，在痰液比较

难以吸取时，打开上盖7，通过连接管14向注射管8内注射药物，最后从出液口9达到痰液处。

[0020]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，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，而

且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，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

型。因此，无论从哪一点来看，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，而且是非限制性的，本实用新

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，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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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实用新型内。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

所涉及的权利要求。

[0021] 此外，应当理解，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，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

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，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，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

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，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，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

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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